
 

关于规范管理国有资产报废、报失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了加强国有资产报废、报失管理，优化工作流程，规范申请形式，提高管理效率。根据上级

部门有关要求，国资处对今后资产报废、报失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处置权限 

学校各归口管理部门及使用单位无权处置国有资产，未经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

对擅自处置国有资产的部门和个人，均按违反财经纪律予以处理。 

需要报废、报失的资产，必须向国有资产管理处申报，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技术人员、监察、

计财等职能部门现场确认，签署鉴定和处理意见。 

1. 单价在一万元以下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处置； 

2. 单价在一万元以上（含一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报学校审批后由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处置； 

3. 单价在 30 万元以上（含一万元），报重庆市教委批准后处理。 

二、报废、报失申请时间 

1. 零星报废 

每月月末最后一周申报待报废资产设备。 

2. 大批报废和报失 

如果是申请报废的国有资产属于成批且金额超过 1 万元以上，所有单位在每月月初提出申请。 

3. 资产报失 

如果属于报失，可在资产设备丢失的第一时间申请。 

三、报废、报失申请 

1. 如果属于零星报废，可填写《重庆三峡学院资产报废申请表（1 万元以下）》（国资处网站

下载）。 

2. 如果属于大批报废，可填写《重庆三峡学院资产报废申请表（1 万元以上）》；如果属于报

失，可填写《重庆三峡学院资产报失申请表》。（国资处网站下载） 

四、报废、报失程序 

由使用部门申请，1 万元以下的资产处置，通过资产科登记、国资处负责人签字、分管校长签

字；1 万元以上至 30 万元之间的资产处置，通过资产科登记、国资处负责人签字、分管校长签字、

校长办公会审定；30 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通过资产科登记、国资处负责人签字、分管校长签字、

校长办公会审定、重庆市教委批准。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5 年 5 月 31 日 

 

 

 



 

报废流程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100 万元以下 

 

100 万元以上

（含 100 万元） 

 

教职工在线填写仪

器设备报废申请 

 

单位资产管理员在线审核，

组织三人以上专家报废鉴定

并签字，打印报废鉴定表 

 

单位主管领导在线审核 

在报废鉴定表上签字 

 

设备科/资产科经办人审核 

（单台 40 万元以上学校另行组织专家鉴）

定 

 

设备科/资产科科长审核鉴

定 

 
国资处分管处领导审核 

 

报校长办公会议

通过后报教育部 

过后报教育部 

 

报校长办公会议

通过后报教育部 

过后报教育部 

 

设备科/资产科经办人在

线填写仪器设备回收派

工单并回收报废资产 

 
设备科/资产科经办人在

线填写仪器设备回收派

工单并回收报废资产 

 

处置回收的资产 

 

资产科账务管理人员打印《仪器设备报废业务审批

表》、《固定资产报废下账单》和《回收派工单》，审

核校长办公会通过的《会议纪要》与《专家鉴定表》 

 

财务下账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国资处处长审核 国资处处长审核 

国资分管校长审核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50 万元以下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100 万元以下 

10 万元以下 


